商 标 查 询 须 知
1、 商标查询是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，向查询人提供有关商标信息的一种有偿服务。

2、 商标申请注册查询所提供的在先权利信息，仅供查询人申请商标注册时参考，不能作为商标注册的法律依据。

3、 《商标查询单》所提供的查询报告，不含未录入商标数据库的在先权利信息；不含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十、第十一条所规定的内容。

4、 《商标查询单》所提供的信息以计算机存储数据为依据，对该数据的详细资料，请依据查询报告查阅《商标公告》。

5、 商标查询中如果存在多个可能构成冲突的在先权利信息时，仅选择其中的一个提供给查询人。

6、 如果未能给查询人提供应有的在先权利信息（不可抗拒因素除外）或提供信息有误，可免费为查询人再提供一次查询服务或退还原查询服务费。

7、 《商标查询单》的文字填写须正确、规范、清晰（字母的填写应使用大写）。

8、 一份《商标查询单》限填一个文字商标，及一个类别的十个以内商品或服务项目。

9、 《商标查询单》在规定期限内按时回复。如遇节假日，回复的期限顺延；如遇不可抗拒的突发客观事件（如计算机备份、计算机故障、计算机病毒日、停电等），自恢复正常工作之日起顺延期限。

